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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
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  
（第 1 7 章）  

 
 

《土地審裁處（修訂）規則 20 0 6》  
 
 
 

引言  
 
  2 0 0 6 年 1 2 月 2 2 日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《土地

審裁處條例》（第 1 7 章）第 1 0 ( 3 )  條訂立載於附件的《土地

審裁處（修訂）規則 2 0 0 6》（“《修訂規則》”）。  
 
 
理據  
 
2 .   2 0 0 4 年 1 2 月，司法機構完成對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

（第 1 7 A 章）的檢討，並提出若干修訂建議，目的是簡化收

回管有的申請程序以及令土地審裁處（“審裁處”）能迅速地

處理申索。訂立載列於附件的《修訂規則》是為了實施有關檢

討而提出的建議，詳情載於下文第 3 - 1 5 段。  
 
 
非正審程序  
 
3 .   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4 條訂明向審裁處提出非正審

申請的程序  —  
 

“4   非正審程序  
 
( 1 )   除非審裁處另有批准，否則非正審申請須以書面提出，

方式是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致上符合表格 1 格式的申請

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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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如非正審申請是所有各方同意提出者，則證明每一方均

同意的證據須在申請書上註明或與申請書一併提交。  
 
( 3 )   除非屬第 ( 2 )款適用的情況，否則非正審申請書須附同證

明書，證明已依據第 6 條向其他各方送達有關文件。  
 
( 4 )   任何一方如反對申請，須在有關文件送達其本人後 7 天

內，提交述明反對理由的陳述書或意欲獲得聆聽的通知

書，並將該陳述書或通知書送達其他各方。  
 
( 5 )   審裁處須給予發出意欲獲得聆聽的通知書的任何一方機

會就有關申請出庭並獲得聆聽。”  
 
 

上述第 4 ( 3 )及 ( 4 )條規則令程序累贅，而且並非必要。第 4 ( 4 )
條所規定的 7 天期限會拖延非正審申請的處理。第 4 ( 3 )條並非

必要，因為審裁處可以沿用高等法院的常規，而毋需為這等事

宜再訂下任何明文規則。審裁處應便捷地處理訴訟事宜，這些

規則並不能促進這目標。  
 
4 .  司法機構建議將第 4(3)及(4)條規則刪除，並引入修

訂條文，令審裁處的常規與原訟法庭的常規一致，即規定非正

審的申請必須在聆訊日期前 2 整天之前送達申請各方，以及刪

除要求反對一方必須送達述明反對理由的陳述書此一強制性規

定。 

 
 
送達方法  
 
5 .   現時，根據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7 條的規定，須送

達予任何人士的文件，可用以下方式送達  —  
 

“ ( a )  如該人是由任何律師代表，則可在送達地址或該律師的

營業地點將文件交付或留交該律師，或以普通郵遞方式

將文件送往送達地址或該律師的營業地點註明由該律師

收件；  
 

( b )   如該人並無律師代表，則可將文件當面交付該人或在送

達地址留交該人，或以普通郵遞方式將文件送往送達地

址註明由該人收件，如並無呈報送達地址，則可將文件

在該人在香港的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居住或營業的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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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交該人，或以普通郵遞方式將文件送往該地點註明由

該人收件；  
 
( c )   審裁處所指示的其他方式。”  
 
 

6 .   司法機構建議第 7 條規則應予以修訂，在法例上承認

“投入雙方處所信箱 ”，是送達審裁處席前各項申請的文件的

有效方式。這樣做可以給訴訟各方帶來方便，因為他們當中大

部份是已知樓宇的業主及租客，或是屋苑的鄰居。這跟《高等

法院規則》第 1 0 號命令第 1 ( 2 )  條規則及《區域法院規則》

(第 3 3 6 H 章 )第 1 0 號命令第 1 ( 2 )  條規則一樣，提供相同的送

達方式。  
 
7 .   現時，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中有關張貼申請收回樓宇

管有權通知書的規定，跟《高等法院規則》和《區域法院規

則》中的規定並不相同。在後二者的情況中，就管有權的一般

申索，《高等法院規則》第 1 0 號命令第 4 ( 2 )  條規則及《區域

法院規則》第 1 0 號命令第 4 ( 2 )  條規則訂明，有關令狀必須送

達之外，還須張貼於有關樓宇的顯眼地方或入口，有關條款規

定如下  —  
 

“在某些就處所或土地的管有而提出的訴訟中的令狀送達

(第 1 0 號命令第 4 條規則 )  
 

（香港） ( 2 )凡令狀註有要求收回處所或土地或交回處所或

土地的管有的申索，一份令狀的文本須張貼於被要求收回或

交回管有的處所或土地的顯眼地方或入口，但此舉只是增補

而非替代任何其他送達方式。”  
 

 
但是，審裁處的法律程序中，卻沒有這樣的規定。  
 
8 .   經檢討上述的規定後，我們認為這三個級別的法院應

該有一致的訴訟程序。此外，有關申請書也應該在起始階段便

張貼於訴訟所涉處所，以便佔用處所的第三方可以採取其認為

需要的行動，這也是顧全所有有關人士利益的做法。  
 
9 .   因此，司法機構建議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7 條中的

相關部份應予以修訂，以明文規定，在發出收回處所管有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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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時，必須在訴訟所涉處所張貼有關申請的通知書，正如《高

等法院規則》及《區域法院規則》第 1 0 號命令第 4 ( 2 )條規則

的規定一樣。  
 
 
排期聆訊  
 
1 0 .   根據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1 4 條的規定，如果答辯

人已經就向審裁處提出的申請書，提交及送達反對通知書，或

在所訂明的限期內沒有提交反對通知書，則任何訴訟方都可以

存檔表格 3 1，以要求審裁處排期聆訊有關案件。在收到表格

3 1 後，審裁處司法常務官須將申請案排期聆訊，但排期之前

必須等候至少 3 天，然後最早只能在第 4 天將聆訊日期通知訴

訟各方。訴訟各方接獲聆訊日期通知書之日，必須跟所訂定的

聆訊日期，相隔至少 1 4 整天。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1 4 條的

規定，延長了處理收回處所管有權的申請的時間。  
 
1 1 .   司法機構建議第 1 4 條規則應予以修訂，表明就收回

管有的案件而發出的反對通知書一經提交，司法常務官便應自

動擇定案件聆訊日期，而無須任何一方提交表格 3 1。這做法

可以節省至少 4 天的時間，而申請人也毋須因遞交表格 3 1 而

要前往審裁處一次。  
 
 
反對通知書  
 
1 2 .   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6 9 ( 1 )條規定，收回處所管有

權案的答辯人須在申請通知書送達他本人後的 1 4 天內，提交

反對通知書及將其送達申請人。《2 0 0 4 年業主及租客 (綜合 )條
例》 ( 2 0 0 4 年第 1 6 號條例 )，引入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6 9 ( 2 )
條，規定如果租約是根據 2 0 0 4 年第 1 6 號條例所指明的終止租

賃通知書、遷出通知書、退回租賃、時間期滿或過渡性終止通

知書所終止，則這 1 4 天的期限縮減為 7 天。  
 
1 3 .   但是，縮短反對通知期並不適用於一些情況，當中包

括業主因租客欠交租金而沒收租賃權的案件。在收回處所管有

權的申請案件中，有些申請人會依據多於一個的理由，而其中

的一個理由是因租客欠交租金而沒收租賃權。在這類案件中，

答辯人會感到混亂，不知應該何時存檔及送達反對通知書。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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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上，欠交租金的案件，佔收回管有權的案件中的極大多數，

而當中大部份都是簡單和容易處理的案件。司法機構認為沒有

理由不把這縮短至 7 天的反對通知期延展至其他所有收回管有

權的案件。  
 
1 4 .   因此，司法機構建議，在審裁處的所有收回管有權申

索案中，提交及送達反對通知書的期限，都應該縮減為 7 天。

這樣可以節省 7 天的時間，還可以避免混亂，尤其對沒有律師

代表的答辯人而言。如果準備反對通知書需要較長時間，則審

裁處可批准延長期限。   
 
 
附表  —  表格  
 
1 5 .    現時，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訂明三種表格，以供根

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 4 4 章 )提出的建築物管理申請案使

用；這些表格是表格 2 7，表格 2 8 和表格 2 9。表格 2 8 是“要

求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解散管理委員會及委任管理人的申

請通知書或要求撤換管理人的申請書”，但表格內容似乎並不

適合表格本身的設計目的。司法機構建議將表格 2 8 予以刪

除。任何擬用原意設計的表格 2 8 提出的申請事宜，可以用表

格 2 9 提出。  
 
 
《修訂規則》  
 
1 6 .   載列於附件的《修訂規則》對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作

出修訂，以  —  
 

( a )  規定任何非正審申請須於申請的聆訊日期 2 天前送達

申請的任何一方，以與原訟法庭常規達至一致；並移

除反對一方須送達述明反對理由的陳述書的強制規定

(第 2 條)；  
 
( b )  訂定如向並無律師代表的人送達文件，可藉將有關文

件投入送達地址的信箱內的方式完成送達 (第 3 條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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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規定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處所的命令的申請

人，須將一份要求收回處所的管有通知書的副本張貼

在該處所的顯眼處 (第 4 條 )；  
 
( d )  訂定凡已有反對通知書就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

處所的命令的申請而提交，司法常務官須將有關申請

排期聆訊 (第 5 條 )；  
 

( e )  規定要求收回處所的管有的申請的答辯人須於申請通

知書送達他 7 天內提交及送達反對通知書 ( 第 1 0
條 )；及  

 
( f )  訂定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 4 4 章 )第 3 1 條提

出的法律程序須按照大致上符合規則的附表中的表格

2 9 的格式提交通知書而展開 (第 1 1 及 1 2 條 )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 7 .  《修訂規則》將於 2006 年 12 月 29 日在憲報刊登，

並於 2007 年 1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

序。《修訂規則》經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後，司

法機構計劃於 2007 年 4 月實施《修訂規則》。《修訂規則》

的生效日期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憲報公告指定。 

 
 
公眾諮詢  
 
1 8 .  司法機構已就有關檢討所提出的建議和草擬《修訂規

則》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。香港律師會同意簡化收回處所管

有程序的建議，而對草擬《修訂規則》没有意見。香港大律師

公會的意見已獲考慮並已反映於《修訂規則》中。我們亦曾分

別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及 2006 年 11 月 27 日諮詢立法會司

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，委員普遍表示支持修訂建議，並要求早

日提交《修訂規則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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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 
1 9 .   有關審裁處收回處所管有程序的宣傳資料將會予以更

新，以公布修訂後的程序。  
 
 
查詢  
 
2 0 .   任何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，請致電司法機構助

理政務長（發展）王秀慧女士，電話 2 8 2 5  4 2 4 4。  
 
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0 6 年 1 2 月  
 
 



《2006 年土地審裁處(修訂)規則》 

 

 

(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諮詢土地審裁處庭長後根據 

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(第 17 章) 

第 10(3)條訂立) 

 

 

 

 

1. 生效日期 

 

本規則自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

 

 

2. 非正審程序 

 

(1) 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(第 17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4 條現予修

訂，加入 — 

 

   “(2A)   任何非正審申請(縮短任何期限的申請除 

外)須於申請書內指明的聆訊有關申請的日期之前的 2 整天

前送達其他各方。”。 

 

(2) 第 4(3)及(4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3. 送達方法 

 

(1) 第 7(1)(b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b) 如該人並無律師代表，則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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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i) 可將該文件當面交付該人； 

 

 (ii) 可將該文件在送達地址留交該人，如無呈

報任何送達地址，則可將該文件在該人在

香港的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居住或營業的

地點留交該人； 

 

(iii) 以註明由該人收件的普通郵遞方式，將該

文件送往送達地址，如無呈報任何送達地

址，則可將該文件(須註明由該人收件)送

往該人在香港的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居住

或營業的地點； 

 

 (iv) 如送達地址設有信箱，可將密封於註明由

該人收件的信封內的該文件，投入該信箱

內；或 

 

  (v) 如並無呈報任何送達地址而該人在香港的

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居住或營業的地點設

有信箱，可將密封於註明由該人收件的信

封內的該文件，投入該信箱內；”。 

 

(2) 第 7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第(1)(a)及(b)款及第(2)款”

而代以“本條”。 

 

 

4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7A. 送達要求作出收回管有命令的申請通知書 

的附加規定 

 

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處所命令的申請人，在向司法

常務官提交要求收回處所的管有的申請通知書後，須在切實可行

的範圍內盡快將一份該通知書的副本張貼在該處所的顯眼處或入

口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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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排期聆訊 

 

(1) 第 14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(1)”而代以 — 

 

    “(1) 就任何申請而言(但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處

所的命令的申請除外) —”。 

 

(2) 第 14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“Where”而

代以“where”。 

 

(3) 第 14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(4) 第 14(1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“At”而代

以“at”。 

 

(5) 第 14(1)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(6) 第 14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“The”而代

以“the”。 

 

(7) 第 14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(8) 第 14(1)(d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申請的任何一方，可”而

代以“任何一方可”。 

 

(9) 第 14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  “(1A) 就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處所的命令的

申請而言 — 

 

(a) 凡已有反對通知書提交，司法常務官

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盡快將有關

申請排期聆訊，並須向各方發出不少

於 14 整天的通知，或按各方所同意的

其他期限發出通知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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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申請的任何一方可在申請獲排期聆訊

前的任何時間，就排期事宜向司法常

務官作出申述。”。 

 

 

6. 專家證據 

 

(1) 第 20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第 14(1)”之後加入“或

(1A)”。 

 

(2) 第 20(3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第 14(1)”之後加入“或

(1A)”。 

 

 

7. 期限的延長及縮短 

 

(1) 第 32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句號而代以“；或”。 

 

(2) 第 32(1)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d) 送達任何文件。”。 

 

 

8. 排期聆訊通知書的送達 

 

(1) 第 63 條現予修訂，在標題中，廢除“排期”。 

 

(2) 第 63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有關申請的排期聆訊通知書又已

由司法常務官根據第 14”而代以“聆訊通知書已由司法常務官根據第

14(1)”。 

 

 

9. 聆訊上訴的申請 

 

第 66(2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第 14”之後加入“(1)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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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反對通知書 

 

(1) 第 69(1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  (1) 答辯人如意欲反對申請，則須於申請通知書

送達他 7 天內 — 

 

(a) 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致上符合表格 7

格式的反對通知書，述明反對申請的

理由及他意欲獲得聆聽；及 

 

(b) 將該反對通知書的副本送達申請

人。”。 

 

(2) 第 69(2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11. 法律程序的展開 

 

第 77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表格 28”而代以“表格 29”。 

 

 

12. 表格 

 

(1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16 中，廢除兩度出現的“19”。 

 

(2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16 中，在末處加入 — 

 

    “*刪去不適用　。”。 

 

(3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22 的註中，廢除“14”而代以

“7”。 

 

(4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廢除表格 28。 

 

(5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29 中，廢除“[第 77(c)條]”而代

以“[第 77(b)及(c)條]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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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29 中，廢除“依據附表 10 第 ⋅ ⋅ ⋅ ⋅ ⋅ ⋅
段”而代以“依據 ⋅ ⋅ ⋅ ⋅ ⋅ ⋅”。 

 

(7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29 的第 1 項中，廢除“附表 10 適

當段落”而代以“條文”。 

 

(8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29 中，廢除“19”。 

 

(9) 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31 中，廢除“[第 14 條]”而代以

“[第 14(1)條]”。 

 

(10)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31 中，廢除“第 14 條”而代以

“第 14(1)條”。 

 

(11)  附表現予修訂，在表格 31 中，廢除所有的“19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

 

 

2006 年 12 月 22 日 

 

 

 

註釋 

 

本規則修訂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(第 17 章，附屬法例 A)(“規

則”)，以 — 

 



 

  

-  7  -

(a) 規定任何非正審申請須於申請的聆訊日期 2 天前送

達申請的任何一方，以與原訟法庭常規達至一致；

並移除反對一方須送達述明反對理由的陳述書的強

制規定(第 2 條)； 

 

(b) 訂定如向並無律師代表的人送達文件，可藉將有關

文件投入送達地址的信箱內的方式完成送達(第 3

條)； 

 

(c) 規定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何處所的命令的申請

人，須將一份要求收回處所的管有的申請通知書的

副本張貼在該處所的顯眼處(第 4 條)； 

 

(d) 訂定凡已有反對通知書就任何要求作出收回管有任

何處所的命令的申請而提交，司法常務官須將有關

申請排期聆訊(第 5 條)； 

 

(e) 規定要求收回處所的管有的申請的答辯人須於申請

通知書送達他 7 天內提交及送達反對通知書(第 10

條)；及 

 

(f) 訂定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)第 31 條提

出的法律程序須按照大致上符合規則的附表中的表 

格 29 的格式提交通知書而展開(第 11 及 12 條)。 

 


